通則：
1、 投標廠商資格：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含合法發射站及上鏈服務)。

2. 廠商納稅之證明。

3. 廠商實績之證明。

4. 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

無退票紀錄證明。

2、 資格、規格若經審查不符本會需求，則不得參與該案投標。
三、保固：
（1） 立約商於接獲轉頻器訊號異常通知後，應在16小時內切換備份轉頻器，並於二十四小時內找出故障原因、排除故障或提出解決方案。

（2） 立約商於接獲衛星訊號異常通知後，應在72小時內切換備份衛星，並於二十四小時內找出故障原因、排除故障或提出解決方案。

（3）若立約商無法在上述兩項時限排除故障時，立約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本會
認可之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承租轉頻器規格需求                                         
1.衛星位置：需台灣地區(台澎金馬)可接收

2.發射與接收頻帶：Ku-Band發射14.0-14.5GHZ ；接收12.25-12.75GHZ

3.發射與接收極性：線性  

4.頻寬 B.W. ：10 MHZ 

5. EIRP ： 52 dBW或以上

6.QoS：

6.1合約期間不得任意更換頻率或衛星。

       6.2 轉頻器因異常或受干擾致使接收功率下降或斷訊需有在台灣服務

窗口立即處理改善，並於第一時間口頭或書面報告。

       6.3 若有上項情事持續未改善需於期限內提供備份方案(見保固)。

       6.4 廠商需在台灣擁有合法發射站及上鏈服務，24小時機房人員監控轉頻器
           之能力；遇訊號異常可立即應對並提供解決方案之服務。
7. 衛星轉換：得標廠商若採”非原衛星轉頻器”(含原衛星不同極性)，轉換時需有一個半月或以上重疊上鏈時間直至本會衛星接收相關設施均順利轉換完成，期間衍生衛星上下(含發射站、轉播站及有線電視各頭端機房)鏈天線轉移、接頭、線材、有線電視頭端機房公視衛星接收解碼器參數設定、衛星發射等費用均由得標廠商負責。若採”原衛星轉頻器且同極性”，但因實務需要而施工仍比照”採非原衛星轉頻器”原則。    
